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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目標

 了解政策對於身心障礙者的界定。

 了解國內身心障礙者處境與需求。

 對於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沿革有基礎認識。

 認識身心障礙業務各主管機關職責。

 了解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內涵。

 認識社會工作者在身心障礙領域之主要角色。

 認識身心障礙福利實施現況並思考未來發展方向。

在研讀本章之後，學習者應能達到下列目標：



前 言

 社會工作者實有必要裝備自己，對社會工作人力需
求極高的身心障礙領域有基本的認識，一同為身心
障礙者的權利保障而努力。



第一節 身心障礙者：法規的界定與人口統
計的圖像

壹、法規定義的「身心障礙者」

身體系統構造或功能，有損傷或不全導致顯著偏
離或喪失，影響其活動與參與社會生活。

衛生福利部衛生主管機關訂定身心障礙鑑定基準
，並指定鑑定醫院，提供身心障礙鑑定。

壹、法規定義的「身心障礙者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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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身心障礙總人口數與各障礙類別人
口數

至2018年底，我國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者有
46,948人；領有新制身心障礙證明者有1,127,030
人。

2018年底的資料顯示，身心障礙者以男性居多，
658,673人；女性515,305人。

貳、身心障礙總人口數與各障礙類別人口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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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臺灣身心障礙者現況與需求

2018年底的資料顯示，身心障礙者以就業年齡人
口最多，占身心障礙總人口逾五成。

參、臺灣身心障礙者現況與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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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心障礙者勞動力參與率為19.7%，非勞動力中，有
能力且有意願工作之非勞動力者中，未找工作的主
要原因以「工作內容不適合」最高。

 從教育程度來看，多數身心障礙者教育程度偏低，
教育程度偏低可能影響就業者的行職業別，就業者
從事之行業以製造業最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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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沿革

最主要依據的法令是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
，經歷多次修法，也多次針對個別條文進行修訂
或增訂。

壹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沿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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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身心障礙福利目標與主管機關

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，保障其平等參與社會
、文化等之機會，促進其自立及發展。

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是由十五個其他目的
事業主管機關所負責：

1.衛生主管機關。

2.教育主管機關。

貳、身心障礙福利目標與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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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勞工主管機關。

4.建設、工務、住宅主管機關。

5.交通主管機關。

6.財政主管機關。

7.金融主管機關。

8.法務主管機關。

9.警政主管機關。

貳、身心障礙福利目標與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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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體育主管機關。

11.文化主管機關。

12.採購法規主管機關。

13.通訊傳播主管機關。

14.科技研究事務主管機關。

15.經濟主管機關。

貳、身心障礙福利目標與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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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

一.保健醫療權益

1.各地方衛生局處應定期辦理身心障礙者健康檢
查、保健服務與相關追蹤服務。

2.地方政府應整合地區資源，提供身心障礙者保
健醫療服務。

參、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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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為了減少身心障礙者的就醫困難，醫院應為身
心障礙者設置服務窗口。

4.身心障礙者由醫院返家間的轉銜，醫院應為住
院之身心障礙者提供出院準備計畫。

5.應依據各類身心障礙者之人口數及需要，提供
醫療復健、輔具服務等服務。

6.對於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所需之醫療費用，地
方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結果予以補助。

參、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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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教育權益

1.維護身心障礙者受教權，規劃特殊教育資源。

2.為避免歧視，學校不得以身心障礙或尚未設置
適當設施等其他理由拒絕身心障礙者入學。

3.為減少就學阻礙，地方政府應提供交通工具或
補助交通費。

參、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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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為確保身心障礙生平等接受教育及應考的權利
，規定教育及入學考試應依障礙類別。

5.教育部應指定特定圖書館專責規劃、整合及典
藏，以可接觸之數位格式提供圖書資源。

6.依據需求規劃辦理學前教育，並獎勵民間設立
學前機構，提供課後照顧服務。

7.獎助身心障礙者繼續接受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
教育。

參、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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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就業權益

強調應依身心障礙者需求，提供無障礙個別化職
業重建服務。

在身心障礙者勞動權益保障方面，規定進用單位
應本同工同酬之原則，不得為任何歧視待遇。

參、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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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支持服務

強調應提供身心障礙者整體性與持續性的服務，
因此，重視生涯轉銜計畫與服務。

支持服務主要在三個方面提供身心障礙者及其家
人協助：

1.應提供居家照顧、自立生活支持服務等。

2.提供臨時及短期照顧、家庭關懷訪視及服務
等。

參、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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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為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，應提供休閒及
文化活動、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等。

在交通無障礙方面，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
規定，各級交通主管機關應依實際需求，提供無
障礙運輸服務。

規定公共停車場應保留2%停車位，作為行動不便
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。

參、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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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.經濟安全

規劃實施生活補助、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補助
、照顧者津貼、年金保險等措施。

六.保護服務

避免因為對於身心障礙者的偏見、歧視而引發暴
力情形，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》規定傳播媒
體報導不得使用歧視性之稱呼或描述。

參、身心障礙福利六大面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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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新版身心障礙鑑定模式

需求評估依身心障礙者障礙類別、社會參與需求
等因素考量，評估合於規定者核發身心障礙證明
，據以提供所需之福利及服務。

肆、新版身心障礙鑑定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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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社會工作者的角色

依據前述身心障礙福利政策內涵，在醫療、福利
等不同領域發揮助人功能。

伍、社會工作者的角色



第三節 我國身心障礙福利實施狀況的省思

 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」的目的為：「促進、保護
與確保所有障礙者全面且平等享有所有的人權與基
本自由，並促進障礙者的人性尊嚴」。

 福利的設計與提供必須考量各種差異性，才能符合
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強調「人的多樣性應被尊重」
的基本精神。



結論

 期望能隨著採行ICF模式，跳脫個人化與醫療化的思
考，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社會的權利。

 未來需要更多本土經驗研究，能更回應障礙群體多
元的需求、保障障礙者做為公民所應有的權利。




